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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24年Ⅱ月22日舉行的交通事務委員會後唁射偉銓議員致函

委員會主席，要求政府回應他在．信中提出的問題。就議程項 g

610ITX-“人人暢道通行”相關的問題，經諮詢發展局及路政署

後，現回覆如下

立法貪交通事務委員會

2024年Ⅱ月22日貪議的跟進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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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19年開始推展的『特別計劃」下，推行的項目需要

該屋邽的公契經理人或全體業主與政府合作，同意下述的安排，

並簽署地役權契約以確認，項目才能推展

提供土地以設置升降機設施;

賦予政府通行權在這些屋邽的範圍內施工及其後為新建

設施進行維修保養;及

負責建成後升降機的日常運作及管理。3

『特別計劃」下的加建升降機工程、建成後升降機的

費、維修保養及相關費用會由政府負責。為確保公帑用得其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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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加建的升降機設施位於有關屋邲的公用地方內，建成後升降機

的θ常管理及相關費用(當中包括保安、一般清潔、協助處理緊

急事故等)，則由有關屋邽的業主負責。此外，行人通道的現時管

理和維修責任維持不變，即繼續由現時管理及維修人士或機構負

升降機的優化設計如非觸式按鈕及反光板等涉及的機件

不屬於θ常損耗高的昂貴機件，因此對建成後的整體維修保養費

用影響不大。以非觸式按鈕為例，其維修費用佔每台升降機平均

每年經常性開支極少部分。此外，由於其設計壽命較長，更換的

頻率較低，對建成後維修保養費用的影響非常輕微。

為完善區內的公共行人通道網絡及加強毗鄰的連接，政

府或會在部分地契條款中訂明要求土地業權人在其擁有土地範圍

內提供行人設施及往後的維修保養。業權人便須履行契約責任，

管理及保養有關的行人設施。地段業權人(包括發展項目建成後

購買個別單位的業主)亦理應在購置物業時從地契條款及大廈公

契中知悉相關責任。由政府出資協助業權人管理維修有關設施涉

及公帑，政府原則上不會考慮。為避免有更多此類個案將來產生

不可預見爭議，就新的發展項 g (如尚在規劃或草擬地契階段的

項 a)，即使有理由要求業權人負責管理行人設施，在可行的情況

下(例如項 g 內有合理規模的商業部分)，政府現行做法是盡量把

有關設施的管理及保養責任訂明由項目內商業部分的業權人承

擔，避免有關的責任落到住宅部分的小業主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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